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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第五點修正
總說明 
    全民國防教育傑出貢獻獎選拔表揚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係

於一百年三月二十二日訂定生效，曾經六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

年四月一日修正生效。茲為因應國防組織業務調整，國防部全民防衛動

員署後備指揮部自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起編配陸軍司令部，爰修正本要

點第五點，刪除「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，由該署薦報」之規定，

並配合修正附件一；另保留薦報彈性，酌修附件一備考欄「國防部」項，

以符現況及實需。 


